咸丰县人民法院
打造“示范裁决+先行调解”模式示范改革
实施方案
为深入贯彻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为实现民商事案件提速增效，增强经营主体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，积极探索打造“示范裁决+先行调解”模式小切口改革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指导思想
坚持以服务大局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为主线，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，通过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，探索打造“示范裁决+先行调解”模式，实现涉众型民商事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、实质性化解和低成本化解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
（二）主要目标
显著缩短系列案平均审理周期，实现类案快速处理。大幅提高纠纷的调解成功率和自动履行率，减少衍生诉讼。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，提升经营主体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和认同感。形成一套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示范裁决+先行调解”规范化工作流程和长效运行机制。
二、主要任务与措施
（一）聚焦源头治理，构建多元共治解纷格局
1.明确示范案件启动机制
规范启动条件。在处理涉及相同或类似事实、法律争议的民商事纠纷时，相同当事人的案件数量达到5件及以上，经评估适宜采用此模式的，可依当事人申请或由法院依职权启动。
精准选取示范案件。选取在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上具有典型性、代表性的个案作为示范案件，确保其裁判或调解结果对同类纠纷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。
2.建强调解专业队伍
充分发挥综治中心、调解委员会、行业调解的功能作用。配齐配强速裁审判团队。
3.深化联动解纷网络
融入基层治理，加强与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的衔接联动。联合物业、金融、工会等行业性、专业性调解组织，构建覆盖全域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，推动纠纷化解端口前移。
（二）聚焦实质化解，优化纠纷分层处理流程
1.强化立案引导分流。在立案登记阶段即对类型化案件进行识别和筛选。对符合同类化纠纷特征的，主动向当事人说明“示范裁决+先行调解”模式的优势和流程，引导其选择适用。
2.做实先行调解环节。分流后的案件，优先推送调解组织进行先行调解。充分运用示范案例进行释法明理，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。调解成功的，及时进行司法确认；调解不成的，进入审理程序。
3.强化示范裁判引领。对进入审理程序的示范案件，优先进行类案检索。对法律适用相对明确的，适用简易程序集中审理，尽快作出示范性判决。对新颖、复杂案件，由审判团队精心审理，确保裁判质量，形成权威示范效应。组织其他平行案件当事人旁听示范案件庭审，增强其对裁判结果的预判，引导其参照示范结果解决纠纷。
（三）聚焦成本降低，提升司法服务体验
1.畅通涉企绿色通道。在立案庭设立的涉企案件专门窗口，对适用本模式的涉企纠纷，实行“当天收案、当天立案、当天移送”，最大限度压缩程序性耗时。
2.优化审判资源配置。构筑“调解员+员额法官+法官助理”协同作战的审判单元，通过诉调衔接、事务前置、无纸化办案、要素式审判等方式，提升整体办案效率。
3. 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。通过调解、撤诉方式结案，以及适用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等，有效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支出和时间成本。
三、保障机制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
成立改革工作专班，由院主要领导负总责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。全面对标工作要求，将“小切口”改革作为重点工作任务，纳入绩效考核范畴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。
（2） 提升专业能力，优化服务水平
加强对审判团队和调解员的业务培训，重点提升其对类型化纠纷的识别能力、调解技巧和裁判文书说理能力。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进取精神，以高效化解纠纷、服务营商环境为己任，展现司法队伍的新担当、新作为。
（3） 注重总结提炼，形成长效机制
及时梳理、总结“示范裁决+先行调解”模式运行中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，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。持续完善相关操作规程，加强制度之间的协同衔接，推动该模式常态化、制度化运行，确保改革成果能够长期稳定地惠及各方当事人，持续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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